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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骄阳视觉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应收账款坏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深圳骄阳视觉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了《关于核销应收

账款坏账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核销应收账款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制度等相关规

定，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公司对截止2023年12月31日之前的往来款项进行

核查，拟对经营过程中长期挂账、催收无果等因素导致的无法追回的应收账款予

以核销。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坏账为44,806.40元，具体核销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欠款

性质

核销金额

（元）

账龄

（年）
核销原因

1 深圳市侎力科技有限公司 货款 30,674.84 3 年以上 无法收回

2 蒋建立 货款 8,800.00 2-3 年 无法收回

3 大理古城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 货款 5,331.56 2-3 年 无法收回

合计 44,806.40 - -

二、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坏账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应收账款的坏账核销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政策要求，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能真实反应公司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不涉及公司关联方。

公司对本次所有核销明细建立备查账目，保留以后可能用以追索的资料，继

续落实责任人随时跟踪，一旦发现对方有偿债能力将立即予以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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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决策程序

2024年4月1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应收账款坏账的议案》。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应收账款坏账核销

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意见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应收账款的坏账核销是为了真实反映企业财

务状况，核销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应收账款坏账

的核销，同时建议经营管理层完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加强应收账款风险的管理、

控制并对形成本次坏账损失的相关责任人按照公司相关制度进行追责。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应收账款的坏账核销符合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核销依据充分，决策程序规范，能真实反应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公司监事

会同意公司本次应收账款坏账的核销，同时建议经营管理层进一步完善应收账款

管理制度，加强应收账款风险的管理、控制，并建议董事会对形成本次坏账损失

的相关责任人按照公司相关制度进行追责。

六、备查文件目录

《深圳骄阳视觉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深圳骄阳视觉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深圳骄阳视觉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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